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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５

、公司利润分配审议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结合本章程的规定、公司盈利及资金需求等情

况制定。公司监事会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并出具书面意见；独立董事应当

就利润分配方案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应将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

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

行表决；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６

、如公司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不提出现金分红方案，或公司拟分配的现金

利润总额低于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３０％

，公司董事会应就具体原因、留

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收益情况进行专项说明，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

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审核并对此发表意见，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７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不得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包括现金分红政策）应由董事会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并形成书面论证报告，独立

董事和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

的提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

红政策）有关事项时，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８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并说

明是否符合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

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

得到了充分保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

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向境内上市内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以人民币派付。 公

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

币支付。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所需的外币，按国

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 股东对其在催缴股款前已缴付任何股份的股款均

享有利息，但股东无权就其预缴股款参与其后宣派的股息。

公司向股东分配股利时，应当按照中国税法的规定，根据分配的金额代扣

并代缴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十一、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发行人合并会计报表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

３３

家，基本情况如下：

（

１

）广核投

广核投于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广核投注

册资本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步

中路科技大厦

１８

层

１８１５

，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核电建设（建

设、经营广东核电站）。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７

，

８１１

，

９１３

，

６７４．３１

元， 净资产为

２９

，

３６９

，

８２０

，

９５７．１１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６

，

４９７

，

３０６

，

８３９．２５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德勤审计。

（

２

）中广核运营公司

中广核运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中

广核运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

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中路中广核大厦北楼

６

层， 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

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为核电电力及其

他能源企业提供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维修；电力设施的维修和机电

设备的维修；电厂生产和管理软件开发、安装、调试；电力设备的研发及购销；投

资核电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 职业技能培训。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０３５

，

５９８

，

１８２．４０

元， 净资产为

５７１

，

４１０

，

３２３．６６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３５４

，

２４９

，

９４１．２０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

审计。

（

３

）陆丰核电

陆丰核电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陆丰核

电注册资本

３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２７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汕尾市城区海宁路

兴业工业区，主要经营地为汕尾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

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电站的投资、建设与经营；发电、送电、售电。（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６

，

４８０

，

８４５

，

３８１．９７

元，净资产为

３

，

２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０．００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４

）环保公司

环保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７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环保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核

电大厦

１４

楼，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

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置，排放水处置运营管理，设施及设备

防护保养（不含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防治工程设计的经营范

围）。虫害防治，园林绿化及花卉种植、销售，卫生保洁，环保技术咨询和培训。销

售仪器仪表，百货，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五金、交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４

，

８６６

，

７９９．４０

元，净资产为

３４

，

５０９

，

４５２．６０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３１６

，

４１２．０９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５

）工程公司

工程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工程公

司注册资本

１２８

，

６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２８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鹏

飞路大亚湾核电基地工程公司办公大楼，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

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工程建设技

术、质检技术的服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工程建筑项目招标代理；经营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电力设备和材料的购销（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租赁和商务

服务。 核电、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热电联产、生物质能发电、其他电力、

热力、燃气、水利、港口、码头、隧道、桥梁、公路、市政、工矿工程、架线和管道工

程、节能工程、环保工程、生态保护工程以及民用建筑工程的承包、管理、咨询、监

理；建筑工程施工（凭建筑资质证书经营）；工程设计（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乏燃料中间储存、乏燃料后处理工程的承揽和经营管

理；境外投资及对外工程承包。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９

，

６２８

，

９４６

，

７８９．５４

元，净资产为

２

，

３９９

，

６３０

，

８８２．７６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８６

，

８７５

，

８４９．０１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

审计。

（

６

）苏州院

苏州院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７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苏州院注册

资本

５１

，

３９５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１

，

３９５

万元，注册地位于苏州市西环路

１７８８

号，主要

经营地为苏州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

为：期刊发行（《电力安全技术》）。从事核能电站运行技术、核能工程技术、热能工

程技术、环保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工程

建设、工程监理、设备制造监理；科技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相关产品的研发、销售和代理；开展环境检测、放射性污

染监测服务、材料检测；计量检测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承接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化学品（非危险品）销售；计量器具、电器

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８６１

，

１４６

，

２７４．７７

元， 净资产为

９４８

，

８４９

，

６３４．４０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１３０

，

７２７

，

７６２．１９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

审计。

（

７

）中广核研究院

中广核研究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中

广核研究院注册资本

９４

，

５５５

万元，实收资本

９４

，

５５５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

区上步中路西深圳科技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２－１５０４

、

１５０６

），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

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能工程技术、热

能工程技术、环境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及工程承包和技术服

务；诊断、测试技术及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及技术服务；软件技术开发、集

成；机电设备、计算机设备的销售；机电设备改造的设计、上门安装和调试；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加工贸易（加工场地执照另行申办）；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

计，通信工程设计，建筑工程（凭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经营）；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会议筹办（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４９７

，

２８６

，

６９０．０１

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０８

，

１１９

，

３５６．５２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３５

，

０９４

，

８８０．８７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

审计。

（

８

）岭澳核电

岭澳核电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岭澳核

电注册资本

３３２

，

３２２．４

万元，实收资本

３３２

，

３２２．４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

２００２

号福中三路中广核大厦

１７

层，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核电站的建设与经营；向广东地区售电；经营除国家组织

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

商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

，

３５０

，

２０９

，

６９４．６６

元，净资产为

５

，

５９６

，

１３３

，

４８１．３１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６１１

，

９９６

，

４８１．３１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

勤审计。

（

９

）台山投

台山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台山投注

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台山市赤溪镇铜鼓村委会核

电生活区

６

号（台山核电现场总部办公楼）

３

层，主要经营地为台山市，股权结构为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 该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核电及相关产业投资。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

，

６６１

，

８８７

，

３５２．３０

元，净资产为

１４

，

６３４

，

４７７

，

３８８．０９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５５

，

４９１

，

７１５．１４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

勤审计。

（

１０

）中广核宁投

中广核宁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广

核宁投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

步中路

１００１

号深圳科技大厦

１７０９

房，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

直接持有其

５６．５２％

的股权，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中广核一期基金持有其

４３．４８％

的

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在国家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许可的范围内，对核电产

业、核电相关产业进行股权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２

，

６５１

，

２００

，

５２３．１１

元， 净资产为

１４

，

７１２

，

３０６

，

５５９．９３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２１５

，

０１３

，

７１５．４６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

勤审计。

（

１１

）中广核核投

中广核核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广

核核投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

步中路

１００１

号深圳科技大厦

１７０８

房，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

直接持有其

７７．７８％

的股权， 本公司的参股公司中广核一期基金持有其

２２．２２％

的

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在国家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许可的范围内，对核电

产业、核电相关产业进行股权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

，

３９１

，

４７０

，

９６１．４７

元， 净资产为

１２

，

０１２

，

５１０

，

６３６．１３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１

，

４６７

，

６１５

，

３０９．２３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德勤审计。

（

１２

）大亚湾运营公司

大亚湾运营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大亚湾运营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

大鹏新区大鹏街道鹏飞路大亚湾核电基地

０１

楼

Ｂ１０５

， 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

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其

８７．５％

的股权，中电核电运营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２．５％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核电站运营和管理

其他电力设施、环保及与电力相关业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６６

，

１３０

，

５９４．４９

元， 净资产为

３０９

，

７５９

，

４８４．４６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３

，

９２５

，

５３８．８６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

计。

（

１３

）防城港核电

防城港核电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防城港

核电注册资本

５８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８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港口区迎宾街

３９

号红树林大厦西塔楼

１５－２５

层，主要经营地为防城港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防城港核电投资持有其

６１％

的股权，广西广投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９％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电站投资、建设与经营；发电（以上经营范围所涉

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３

，

２９０

，

７６７

，

０７６．８９

元，净资产为

６

，

５１９

，

２５９

，

５７５．７４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６７０

，

４５１

，

９４２．０８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

勤审计。

（

１４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

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之日，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美元，实收资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美元，

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２

号福中三路中广核大厦

１７

层， 主要经营

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港核

投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建设及经营二台

９０

万千瓦组核电

站，并向广东和香港售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

，

７０６

，

４２５

，

７５８．４７

元，净资产为

５

，

５１０

，

５２０

，

５３７．２１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３

，

０６３

，

５３８

，

０５６．６５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德勤审计。

（

１５

）阳西核电

阳西核电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阳西核电注

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阳江市江城区安宁路

１４１

号

６

号楼

４０２

，主要经营地为阳江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中国大唐集团核电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

核电站的投资、建设与经营；发电；核电站建设、运行和维修所需的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自有房地产租赁；为核电电力、常规电力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０

，

６９４

，

２０３．４１

元， 净资产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０．００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１６

）阳江核电

阳江核电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阳江核

电注册资本

１

，

５５０

，

６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５５０

，

６００

万元，该公司注册地位于阳江市

江城区安宁路

１４１

号，主要经营地为阳江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３４％

的股权，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１７％

的股权、中电核电（阳江）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７％

的股权、本公司的参

股公司中广核一期基金持有其

７％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电站的投资、建

设与经营；发电、送电、售电（以上项目凭国家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经营）。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０

，

３９７

，

５８６

，

４４９．８５

元，净资产为

２０

，

７１９

，

４１３

，

２０５．０４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４

，

３４２

，

４１６

，

１８９．１６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德勤审计。

（

１７

）上海公司

上海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海公

司注册资本

５６

，

８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６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紫星路

１５８８

号

３

幢

Ａ５０１

室，主要经营地为上海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工

程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能发电技术及设备、检测技

术、核电新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工程技术咨询，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机电设备的销

售、安装及维修，会务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的销售，自有厂房租赁。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０８

，

５５５

，

０４０．８８

元， 净资产为

５７５

，

９５１

，

８１５．４６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７

，

３１１

，

２３５．９３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４

日，中国广核集团与工程公司签署了《关于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本公司向中国广核集团转让其所持

有的上海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中国广核集团向工程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７０

，

９９９．１７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国广核集团持有上海公司

１００％

股权，工程公司

不再持有上海公司的股权。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上海公司尚未办理

完毕前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１８

）进出口公司

进出口公司于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进出

口公司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该公司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

区上步中路科技大厦

１７１３

室，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工程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经营进出口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４

，

３３２

，

０５９．５７

元， 净资产为

２４

，

１８１

，

６１３ ． ０７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４０６

，

４２３．８２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

计。

（

１９

）设计公司

设计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设计公

司注册资本

７

，

９３６

万元，实收资本

７

，

９３６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

４４１

号天安数码创业园

２

号大厦，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工程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电厂工程咨询、工程设计、

工程管理及技术支持服务、软件研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

品）；工程技术咨询、工程材料咨询（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

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５１３

，

４５２

，

８４２．０２

元， 净资产为

２４４

，

３２０

，

２１６．９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６２

，

６２６

，

６０３．８３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２０

）中珐国际

中珐国际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中珐国

际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

路

１００１

号深圳科技大厦

２４２０

房，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工程公司持有其

５５％

的股权，

ＡＲＥＶＡ ＮＰ

持有其

４５％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

范围为：核岛工程和设计；设备设计，包括主回路设备的详细生产设计；非标设备

设计；核岛设备采购；在役核电站的工程和设计服务；与上述业务范围有关的技术

改进和升级。（上述设计事项须取得工程设计资质证书，方可在资质许可范围内从

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５５

，

７４７

，

９２１．８６

元， 净资产为

３１５

，

６９１

，

９１９ ． ６９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４

，

５１７

，

２９７．６２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

审计。

（

２１

）辐射监测公司

辐射监测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辐

射监测公司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

街道深南大道

２００２

号中广核大厦南楼

１４

层

１４０１

室，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

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院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防护

装备、辐射仪表、软件技术的研发与销售。 （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职业危害

检测和评价（含个人剂量）、辐射检测和评价、仪表检定。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９

，

２２１

，

５９９．２１

元， 净资产为

２８

，

０６１

，

７１０．０２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５

，

９３７

，

２１８．７１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

计。

（

２２

）检测公司

检测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检测公

司注册资本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

路

１００１

号科技大厦

１５０６

，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苏州院持有其

８１．５２％

的股权， 德克纳堂木股份有限公司（

ＴＥＣＮＡＴＯＭ

，

Ｓ．Ａ．

）

持有其

１８．４８％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电站在役检查和维修技术研究、开发

应用和技术服务；诊断测试技术研究、开发应用和技术服务（以上涉及许可证管

理或须取得相关资质方可经营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增加：电站在役检查设备、

专业工具及涡流探头和超声探头的技术研发；销售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８１

，

７７９

，

３７０．５１

元， 净资产为

２５６

，

２６３

，

５６２．３４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１８

，

６５６

，

５１６．１６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２３

）大亚湾研究院

大亚湾研究院于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

９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大亚

湾研究院注册资本

２

，

３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３５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南大街

６

号

１１

层，主要经营地为北京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

广核研究院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

，

６６８．８４

元，净资产为

－４１

，

４６７．０３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２

，

１８３．２９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２４

）仿真公司

仿真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９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仿真公司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基

地永捷北路

３

号

Ａ

座

１０１

，主要经营地为北京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中广核研究院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ＷＳＣ－ＣＨＩＮＡ．ＬＬＣ

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该公

司经营范围为：仿真技术、控制与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及工程承包；软件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７

，

１９９

，

６１３．１２

元， 净资产为

５６

，

３２８

，

７５３．９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２１

，

０７４

，

４３８．９８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２５

）台山核电

台山核电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台山核电

注册资本

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台山市赤溪镇铜

鼓村委会核电生活区

６

号（台山核电现场总部办公楼）

４

层，主要经营地为台山市，

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２．５％

的股权，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台山投持有

其

４７．５％

的股权，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Ｅ．Ｄ．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法国电力国际公司）持有其

２５．６１８４％

的股权，

ＥＤＦ

（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３８１６％

的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建设、拥有、运营和

管理中国广东省台山市的首两（

２

）台

ＣＥＰＲ

核电机组以及台山核电站的附属设

施。销售台山核电站生产的电力（取得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９２

，

５７５

，

３４５

，

６６５．４２

元， 净资产为

２４

，

４８７

，

２９９

，

９４４．９９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５８

，

７３０

，

８２０．１２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

勤审计。

（

２６

）宁德核电

宁德核电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宁德核

电注册资本

１

，

１１７

，

７５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１１７

，

７５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福鼎市江滨北

路

２６６

号（核电大厦），主要经营地为宁德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

广核宁投持有其

４６％

的股权，大唐发电持有其

４４％

的股权，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其

１０％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电站投资、建设与经营；发

电；核电站建设、运行和维修所需的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地产租赁；为核电电

力、常规电力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核电机组备品备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２

，

２３０

，

１４８

，

２３８．９０

元， 净资产为

１４

，

４１２

，

０９９

，

８４５．２６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２

，

２１６

，

２５８

，

７７３．９９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德勤审计。

（

２７

）岭东核电

岭东核电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岭东核

电注册资本

５３４

，

８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３４

，

８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大道

２００２

福中三路中广核大厦

１７

层，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中广核核投持有其

４５％

的股权，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核投持有

其

３０％

的股权，本公司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该公司经营范围为：核电站的投资、建

设与经营；发电、送电、售电（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从事货

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３

，

２６４

，

８５８

，

５１９．３１

元，净资产为

８

，

４０９

，

２２３

，

３１９．２１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１

，

９２６

，

５６４

，

００２．８８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德勤审计。

（

２８

）防城港核电投资

防城港核电投资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防城港核电投资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防城港市

港口区迎宾街

３９

号红树林大厦西塔楼

１５

层至

２５

层，主要经营地为防城港市，股权

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深圳国同清洁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核电项目的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４

，

０９９

，

９４８

，

９４４．１９

元，净资产为

９

，

５８３

，

２１５

，

５３７．５１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６９２

，

８２１

，

３３１．２９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

勤审计。

（

２９

）海洋能源

海洋能源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海洋能

源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五大街泰华路

１２

号泰达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３５９９

房间，主要经营地为天津市，股权

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提供热、电、水、

汽等综合能源供给的海上电站的开发、建设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

，

２０７

，

３６３．６５

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２０７

，

３６３．６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７９

，

６８５．７２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３０

）河北热电

河北热电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河北热

电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热

河大厦

１１１０

室（仅限办公），主要经营地为承德市，股权结构为：本公司直接持有

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热电项目的综合开发、前期筹建及项目

的系统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０

，

１４８

，

３９９．５５

元， 净资产为

１０

，

１４８

，

３９９．５５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７７

，

６７５．４８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３１

）售电公司

售电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售电公

司注册资本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

道深南路

２００２

号中广核大厦北楼

１６

楼，主要经营地为深圳市，股权结构为：本公

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售电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１９

，

５６５

，

２４２．６４

元， 净资产为

２１８

，

８１２

，

５２０．４０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５

，

６３７

，

１５０．２７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

计。

（

３２

）河北中庄

河北中庄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９

日成立。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河北中庄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８

，

１７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会宁

综合物流聚集区管理委员会院内

１

层

１０１

室，主要经营地为邢台市，股权结构为：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热力生产和供应（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８１

，

７７９

，

７１７．６２

元， 净资产为

８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０．００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

３３

）三沙能源

三沙能源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成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三沙能

源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位于海南省三沙市永兴

岛宣德路西沙宾馆

１０６－２１８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１１７

号海南滨海国际

金融中心

Ｂ

座

８０１

单元），主要经营地为三沙市，股权结构为：海洋能源直接持有

其

６０％

的股权，中交（三沙）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 该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海岛能源开发（含海上核电站、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温差能、波浪能、

ＬＮＧ

发电船、柴油发电机组的发电、制冷、供热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储能

装置、智能电网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输配电、售电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０００

，

０６４．３９

元，净资产为

６

，

０００

，

０６４．３９

元，

２０１８

年净利润为

６４．３９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及投资项目概况

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

司拟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４９

，

８６１

，

１００

股

Ａ

股。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

Ａ

股发行的募集

资金将投资于下述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和环评批复文件

机组容量

（兆瓦）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亿元）

募集资金投资进度

１

阳江

５

号、

６

号机组

发改能源［

２００８

］

３４１０

号

环审［

２０１８

］

５

号

２×１

，

０８６ ３０

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投资，阳江

５

号机组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建

成投产，阳江

６

号机组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建成投产

２

防城港

３

号、

４

号机

组

发改能源［

２０１５

］

３０２８

号

环审［

２０１５

］

２６２

号

２×１

，

１８０ ８０

于

２０１５

年开始投资，

２０２２

年完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 － －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规模超过上述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则超出部分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以上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则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方式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核电项目均已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通过了

环境主管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阳江

５

号、

６

号机组项目已取得项目建设用地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和海域使用权； 防城

港

３

号、

４

号机组项目已取得国土资源部关于项目建设用地的相关土地使用权

及国家海洋局关于项目建设用海的预审意见，目前正在办理项目用海的手续。

如果本次发行及上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上述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

要求不一致，公司可根据上述投资项目实际进度的需要，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

款先行投入，待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先行投入的资金。

经核查，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二、募集资金的运用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大幅提升，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相

应改善，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将得到明显的增强。 短期内，由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投入及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 本次

Ａ

股发行将摊薄公司的每

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 但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陆续投产及项目效益的

逐步体现，公司的收入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均将不断提高。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紧密围绕公司的主营业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并正式运营后，公司在运装机容量及业务经营规模将大幅提升；这将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竞争力及市场影响力，并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政策风险

１

、行业政策调整风险

２

、行业监管调整风险

３

、税收优惠调整风险

４

、环保政策调整风险

（二）经济与市场风险

１

、宏观经济风险

２

、行业竞争风险

（三）业务相关的风险

１

、核电设施的运行风险

核电设施具有复杂的系统构成，具有极高的安全和技术标准。核电站的安

全稳定运行依赖于系统及设备的可靠性、运行管理体系、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企

业核安全文化意识等各方面。

同时，同其他工业设施一样，核能发电也存在潜在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设

备、系统及设施的老化、缺陷、故障、不当安装、控制或操作；人员出现错误、不

当行为、罢工或出现争议；外部攻击，包括恐怖袭击及其他第三方恶意行为；自

然灾害及其他风险。

在核电站运行过程中， 以上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均可能影响核电站的安

全稳定运行，严重时可能导致事故，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

２

、核电项目的建设风险

核电项目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其他常规发电项目建设相比，核电项

目需要遵循更严格的安全和质量标准，项目建设周期更长、工程投资更大，多

项因素均有可能造成核电工程工期延误或投资成本超预算， 进而对公司的业

务、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建设核电设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当地居民及环保人士的阻力， 可能因此

影响地方政府机关对核电设施的开发建设的支持力度， 从而造成核电项目中

止或工期延误。

３

、核电资产地理位置相对集中的风险

公司目前运营管理的

２２

台核电机组中有

１２

台位于广东省。报告期内，公司

收入的大部分也来自向广东电网的售电收入。因此，公司的业务运营可能受到

影响广东省及外围地区的特定风险的影响。 如果影响公司业务的事件在此地

区发生，无论是否与地方政策、经济、天气、自然灾害、基础设施或其他事项有

关，均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４

、核心原材料供应风险

我国是铀资源大国，但由于其中大部分属于非常规铀，不仅品位低、埋藏

深，且开采成本昂贵，目前我国铀矿资源有较大部分来源于进口。 我国铀主要

进口国家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拿大、纳米比亚、尼日尔和澳大利

亚。目前全球天然铀供应基本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但未来若出现全球及国内

核能行业增长或战略储备需求增加引致的天然铀需求增加、 铀矿经营意外引

致的产品短缺、导致铀生产国政局不稳的内部或外部事件，以及对铀生产或提

供上述服务实施的监管增加等影响铀价格和供应的情况， 可能会导致公司无

法持续获得稳定的核燃料供应，核电站运行将可能面临中断或延误，从而影响

公司的经营业绩。

公司的核燃料采购集中于少数实体。中国广核集团下属的铀业公司、中核

集团下属的原子能公司和国家电投下属的国核铀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

仅有的三家获授经营许可及牌照从事天然铀进口及贸易并提供核相关服务的

实体。 中核集团下属的少数公司（包括原子能公司、中核建中和中核北方核燃

料元件有限公司等）是中国仅有的获授权从事商用铀转化及浓缩业务以及核

料组件加工服务的实体。 虽然公司通过与铀业公司签订长期的核燃料采购与

供应服务协议， 并通过铀业公司就转化浓缩服务及燃料组件加工服务与原子

能公司、中核建中签订长期合同的方式来保障核燃料长期稳定、经济的供应，

但公司仍将面临着核燃料价格的波动风险以及供应不及时的风险， 上述风险

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５

、海外业务开发及投资风险

公司未来可能考虑收购或投资国外的项目。 随着公司的业务扩张至其他

地区，公司将面临更多可能会使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

６

、各项业务的合规风险

公司的核能发电业务须遵守大量法律及法规的要求。 这些法律及法规监

管公司业务的诸多方面，包括核安全监管、核电站建设、电力业务许可、并网及

调度、上网电价的厘定、核燃料及放射性废物的控制以及环境、海关、安全及健

康标准、知识产权保护。 公司已经制定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以确保公司各

项业务合法合规。公司核电站的运行、公司计划进行及在建的项目在所有重大

方面均符合现行我国法律及法规的规定，公司拥有业务经营所规定的证书、授

权、牌照、命令、同意、批准或许可。但若公司及管理层对各部门、控股子公司的

监管有效性不足，导致公司未能持续取得核电项目建设及运营所需的资质、或

未完成必要的审批及备案流程、 或未能及时应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或更为

严格的规定，则公司的经营将面临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此外，如果公司将来

拓展国外市场业务，亦需要遵循该等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法律及法规，并可能面

临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合规要求。 若公司开展业务时， 未能完全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或及时、有效地应对监管机构提出的新监管规定，公司有可能面临监

管机构处罚、法律诉讼等风险，对公司业务开展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７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客户较为集中。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电

力产品及提供其他服务的金额分别为

４９５．６５

亿元、

４４５．３６

亿元和

３２１．７１

亿元，分

别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的

９７．５２％

、

９７．５９％

和

９７．４１％

。 公司虽与上述客户保持

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公司仍面临客户集中度较高导致的因个别重大客

户变化而产生的经营风险，上述风险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四）财务相关的风险

１

、资本支出较大的相关风险

２

、关联交易风险

３

、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４

、燃料成本增加风险

５

、退役费准备金及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计提不足风险

６

、汇兑风险

７

、折旧政策

（五）管理相关的风险

１

、控股股东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风险

２

、控股子公司管理风险

（六）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１

、项目实施风险

２

、净资产收益率短期下降的风险

（七）核安全风险

（八）其他风险

１

、与公司房屋土地及海域权属相关的风险

２

、不可抗力风险

３

、公司

Ｈ

股股价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公司

Ａ

股股价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中的重大合同如下：

收入类合同包括

９

份售电合同、

１

份工程服务框架协议、

２

份合同金额在

１００

亿元以上的工程服务合同；采购类合同包括

１

份核燃料物资供应与服务框架协

议、

１

份核燃料采购与服务合同、

５

份合同金额排名前五的工程采购合同； 金融

融资合同包括

１

份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５

份合同金额排名前五的借款合同。

（二）重大诉讼与仲裁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与仲裁情况如下：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广核研究院、大亚湾研究

院发出传票，传唤其参加大亚湾研究院

４４．６８％

股权纠纷案的庭审。 该案（原告

江川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川控股”）与被告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

告卢舒彦、被告中广核研究院、被告大亚湾研究院、被告卢冠良股权转让纠纷

案）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为（

２０１８

）京

０２

民

撤

３

号。 自

２００９

年起，大亚湾研究院股权纠纷案历经多轮听证

／

庭审程序，其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

别就大亚湾研究院股权纠纷案的相关事项作出判决

／

裁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７

）京

０２

民终

４３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中

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前述判决为终审判决。 至此，大亚湾研究院

股权纠纷案审理终结，中广核研究院合法持有大亚湾研究院的股权。

因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就本案案外第三人江川控股提起的

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员法院（

２０１７

）京

０２

民终

４３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三人

撤销之诉予以立案，故大亚湾研究院股权纠纷案件再次进入诉讼程序，该案件

的具体情况概述如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常立强起诉中国包装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业

公司”），要求其偿还所欠

７４０

，

１６７

元债务。 经法院调解，纸业公司同意偿还债

务。 后因纸业公司未按期偿还债务，常立强申请强制执行。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法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向朝阳工商局发出强制执行裁定书， 根据常立强和纸业公

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将纸业公司全部股权执行到常立强名下，以折抵债权。 由

此，常立强取得了纸业公司全部股权，并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

了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常立强与中广核研究院洽谈该股权收购项目时，中广核研究

院同意从常立强处受让纸业公司的全部股权。 之后纸业公司更名为大亚湾研

究院，中广核研究院持有其全部股权。

此后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纸业公司股东，持有纸业公司

４４．６８％

的股

权）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纸业公司无权处置其股权；

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事项进行审查后认为（

２００８

）朝执字第

１０５９２

号强制执行

裁定书（原法院强制执行纸业公司股权的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应依职权予

以撤销。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常立强、中广核研究院和大亚湾

研究院为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常立强与

中广核研究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判令常立强与中广

核研究院返还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大亚湾研究院

４４．６８％

的股权； 判令三

被告配合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大亚湾研究院的名称、 章程等变更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状态。中广核研究院发现，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的起诉证据

中有一份 （

２０１１

）朝执监字第

７３２６

号 《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 “

７３２６

号裁定

书”），而

７３２６

号裁定书的内容是撤销

１０５９２

号裁定书（原法院强制执行纸业公

司股权的裁定书）。 由于此前从未收到上述

７３２６

号裁定书，中广核研究院获悉

该裁定书内容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递交了针对该裁定的执行异议复议申请书，未获得正式回复；同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后一个诉讼案件的中

止审理申请书， 请求法院在前一个执行异议案件未了之前中止审理后一个诉

讼案件，该申请也未获得正式回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常立强提出申请

国家赔偿， 而该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为国家赔偿的被申请对象应回

避该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通知将该案件移送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将该案件移送到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作出（

２０１２

）东民初

字第

２５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中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

２０１３

）二中民终字第

０３４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发回北

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

（

２０１３

）东民初字第

１１０７３

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常立强

死亡，需要等待其继承人明确是否参加诉讼，裁定中止该案诉讼。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该案并作出（

２０１３

）东民

初字第

１１０７３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常立强与中广核研究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中处分原登记在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的大亚湾研

究院

４４．６８％

的股权的部分无效； 判令中广核研究院将其持有的大亚湾研究院

４４．６８％

的股权变更登记至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中广核研究院、中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卢舒彦（常立强之妻）、大亚湾研究院不服上述判决，向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７

）京

０２

民终

４３３３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东民初字第

１１０７３

号民

事判决；驳回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大亚湾研究院股权纠纷案的案外第三人江川控股向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大亚湾研究院、卢

舒彦、卢冠良（常立强之子），要求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京

０２

民

终

４３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第三人撤销之诉），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由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立案，案号为（

２０１８

）京

０２

民撤

３

号。江川控股诉称，其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联合交易所通过摘牌方式取得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纸业公司

４４．６８％

股权的资格，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与中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上海产权

交易合同》并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向其出具了《产权交

易凭证》，江川控股依法应取得纸业公司

４４．６８％

股权的全部法律权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该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上述股权转让纠纷虽尚未审结， 但中广核研究院有合理理由和依据主张

诉争股权的所有权， 且本案诉讼所涉金额较小， 大亚湾研究院最近一期总资

产、净资产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亦较低，因此，该等

尚未了结的诉讼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构成本

次发行上市的实质障碍。

除以上情形外，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涉讼标的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１０％

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涉讼标的金额

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作为一方

当事人的重大诉讼以及仲裁事项；同时，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亦

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

系人

发行人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

２００２

号中广

核大厦南楼

１８

楼

（

＋８６－７５５

）

８４４３－０８８８

（

＋８６－７５５

）

８３６９－９０８９

蒋达进

保荐机构

（主承

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

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

＋８６－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

＋８６－１０

）

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龙亮 、 王建

阳、 朱丽芳、

高书、 胡治

东、 徐雅妮、

戎天如、王雪

原、 李思渊、

谢凯风、李迪

联席 主 承

销商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

外大街

２９

号

１－９

层

（

＋８６－１０

）

８８３０－０７３６

（

＋８６－１０

）

８８３０－０７９３

周涛、 周飞、

李志汉、王冠

男、 于赫音、

戴海瑶、王炜

岚

联席 主 承

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

＋８６－７５５

）

８２５５－８２９１

（

＋８６－７５５

）

２３９５－３８５０

何新苗、伏江

平、 丁潮钦、

李季刚

联席 主 承

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

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

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

＋８６－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

＋８６－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８８８

廖禹、 冯博、

王虎、 严智、

朱云泽、王常

浩、 王先权、

秦亚中、毛林

副主 承 销

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

＋８６－７５５

）

２３９７－６３５９

（

＋８６－７５５

）

２３９７－０３５９

滕强、宁文科

副主 承 销

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

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

＋８６－１０

）

６６２２－９０００

（

＋８６－１０

）

６６５７－８９６３

王丁、 鹿瑶、

吕璎同

发行 人 律

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

中路

１

号

１

幢环球金

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１７－１８

层

（

＋８６－１０

）

５８７８－５５８８

（

＋８６－１０

）

５８７８－５５６６

潘渝嘉、刘晓

光

承销 商 律

师

国浩律师 （深圳）事

务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２２

２４ ／ ３１ ／ ４１

楼

（

＋８６－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５６６６

（

＋８６－７５５

）

８３５１－５０９０

幸黄华、祁丽

会计 师 事

务所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

３０

楼

（

＋８６－２１

）

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

＋８６－２１

）

６３３５－０１７７

杨誉民、张叶

华

资产 评 估

机构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

同

３５

号

（

＋８６－１０

）

６５８８－１８１８

（

＋８６－１０

）

６５８８－２６５１

石一兵、江叔

宝

土地 评 估

机构

北京中地华夏土地

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

大街

１

号院

２

号楼

５Ａ１

、

５Ａ２

室

（

＋８６－１０

）

５８５２－８３０７

（

＋８６－１０

）

５８５２－８３０４

牛宇辰、赵惠

娟、 胡斌卓、

徐俊峰

股票 登 记

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

２０１２

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广场

２２－

２８

楼

（

＋８６－７５５

）

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 －

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

市分行国贸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

新苑

４

号楼

２

层

（

＋８６－１０

）

６５０５－６８７１ － －

申请 上 市

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

道

２０１２

号

（

＋８６－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

＋８６－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

二、发行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９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以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文件， 该等文件在指定网站

上披露。 具体文件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

每周除法定节假日之外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查阅地点

投资者在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可在本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所在办

公地点查阅。

四、信息披露网站

发行人的信息披露网站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ｇｎｐ．ｃｏｍ．ｃ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31

日

（上接

A21

版）


